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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酷刑委员会 

  委员会根据《公约》第 22 条通过的关于第 696/2015 号 

来文的决定*
，  ** 

提交人：  R.P. (由律师 Rab 移民归化局 erdei Nandoe 代理) 

据称受害人： 申诉人 

所涉缔约国： 荷兰 

申诉日期： 2015 年 7 月 27 日(首次提交) 

本决定日期： 2017 年 12 月 4 日 

事由：  不驱回；防止酷刑 

程序性问题： 驱回斯里兰卡 

实质性问题： 未用尽国内补救办法 

《公约》条款： 第 3 条 

 

1.1  申诉人 R.P.，泰米尔裔斯里兰卡国民，生于 1981 年 8 月 26 日。目前 R.P.

正等候被驱逐回斯里兰卡。他声称，荷兰将他驱逐出境将侵犯他在《公约》第 3

条下享有的权利。申诉人由律师 Rab 移民归化局 erdei Nandoe 代理。 

1.2  2015 年 8 月 13 日，委员会通过新申诉和临时措施报告员采取行动，要求缔

约国在审议来文期间不要驱逐申诉人。 

  申诉人陈述的事实 

2.1  申诉人出生在斯里兰卡的拜蒂克洛，泰米尔族人。他拥有一家电脑商店，

与他兄弟一起经营。1989 年，他的姐姐被斯里兰卡军队的人带走，被指控加入

  

 * 委员会第六十二届会议(2017 年 11 月 6 日至 12 月 6 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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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泰米尔猛虎组织(猛虎组织)，遭到强奸后被处决。此后，他们家被视为“猛

虎组织家庭”。2002 年，申诉人的兄弟被陆军逮捕，但后来被释放。在他兄弟

被释放后，他家就拘留一事向一个人权组织提出投诉，但由于受到军方的威胁不

得不撤诉。 

2.2  2008 年 5 月，申诉人被一个特别支队逮捕，关进附近的一个兵营。该特别

支队将那个地方的所有年轻人都抓了起来，说是涉嫌参加猛虎组织。他被指控支

持猛虎组织，为其提供资金和帮助。申诉人受到四次审讯，每次持续大约一个半

小时。审讯中，他被军靴猛踢和枪托殴打。两天后，他父亲设法把他救出兵营。

申诉人必须每周向当局报告一次。他收到了一封用僧伽罗语写的信，不过他看不

懂。他每次向当局报告时都必须出示这封信。在一个未具体说明的日子，申诉人

被解除了必须定期报告的要求。 

2.3  2008 年 11 月申诉人再次被特别支队逮捕，关进了一个军营。对他进行了两

次审讯，施加威胁，但在当天便将他释放。他被要求充当特别支队的线人，但他

没有答应这个要求。2009 年 8 月他第三次被捕，因为特别支队抓获了他的一个

朋友，那个人指称申诉人与猛虎组织有牵连。后来，申诉人发现他的朋友把武器

藏在离他家不远的地方。申诉人再次受到特别支队的威胁和恐吓，还被拘留了两

天。他被告知不要离开那块地区，随时准备接受进一步审问。申诉人获释后与几

名亲属住在一起。2009 年 12 月，卡鲁纳派(泰米尔猛虎解放组织)的一些人到他

工作的地方和他家寻找申诉人，但没有找到他。他们砸坏了他家的窗户和大门，

在申诉人的店里打伤了他的兄弟。他兄弟向警方报告了受到的损失，但就申诉人

所知，警方什么也没有做。2010 年 3 月 27 日，申诉人被卡鲁纳派对人逮捕，关

了七天。申诉人说，他受到特别支队(与卡鲁纳组织合作)军官的严重虐待，给他

造成了身心伤害。他们用一根软管打他的背，一再猛踢他胃部。申诉人原本就有

背部不适，那次虐待之后变得更糟。由于受到的伤害，他现在患长期疼痛，主要

是在背的下半部和臀部，令他无法在一个位置上坐 30 分钟以上。另外，他背上

还有几处小伤疤。他被关押在卡鲁纳派的兵营，在被关押一周后，他设法逃了出

来。申诉人称，他被卡鲁纳派逮捕，因为他们认为他帮助前面讲到的那个朋友藏

匿了武器。 

2.4  2010 年 6 月 8 日申诉人通过一家旅行社的安排，使用斯里兰卡护照逃离斯

里兰卡。旅行社设法为他安排了印度和尼日利亚的签证。在印度逗留几个月之

后，旅行社告诉申诉人他必须先返回斯里兰卡，然后才能继续前往尼日利亚。他

在科伦坡机场被旅行社接走，带到一家旅馆，之后搭乘飞机前往尼日利亚。他于

2010 年 10 月 2 日来到荷兰，1 随即向荷兰当局报告，提出庇护申请。2010 年 10

月 9 日，申诉人申请庇护。此后，他被转移到一个难民接待中心。2011 年 8 月

15 日，移民归化局(移民归化局)拒绝了他的庇护申请。移民归化局的结论是申诉

人的叙事缺乏可信度。此外，一位医生对他进行了检查，认为他没有任何记忆或

注意力方面的问题，能够讲述前后一致和完整的陈述。 

2.5  2011 年 9 月 12 日，申诉人对移民归化局拒绝申请的决定向法院提起上诉。

2011 年 12 月 30 日，申诉人接受了大赦国际组织医疗检查委员会的检查，该委

员会的结论认为，申诉人身上的伤疤和身心方面的健康问题有可能是由于他所述

  

 1 申诉人没有解释他是如何在前往尼日利亚后又出现在荷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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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虐待造成的。申诉人于 2012 年 3 月将这份材料交给了法院。2 2012 年 8 月 21

日，法院决定支持申诉人，要求移民归化局根据医疗检查委员会的结论重新审查

他的庇护案。法院还认为，移民归化局的决定理由不够充分。 

2.6  2012 年 9 月 19 日，移民归化局对法院 2012 年 8 月 21 日的裁决向国务委员

会提出上诉。2014 年 8 月 25 日，国务委员会裁定移民归化局的上诉论据正当。

大体上，国务委员会认为，医疗检查委员会没有确证申诉人身上的伤痕是指称的

斯里兰卡当局的虐待造成的，申诉人的故事和陈述含糊不清，相互矛盾。 

2.7  2015 年 4 月 15 日，申诉人提交了第二次庇护申请。2015 年 4 月 21 日，移

民归化局拒绝了第二次庇护申请，因为申诉人没有提供任何新的事实或新材料。

在同一天，申诉人对移民归化局的决定向法院提出上诉。2015 年 5 月 18 日，法

院因没有根据，驳回了申诉人的上诉。2015 年 5 月 26 日，申诉人以邮寄方式发

出上诉。上诉于 2015 年 5 月 27 日收到。2015 年 6 月 16 日，国务委员会驳回了

申诉人的上诉，理由是该申诉没有在法律规定的时限内提交。 

2.8  申诉人称已用尽所有可用的国内补救办法。 

  申诉 

3.1  申诉人称，有充分理由相信，如果他返回斯里兰卡，将面临遭受酷刑的危

险，依据如下： 

(a) 他是一名来自斯里兰卡东部的年轻泰米尔人； 

(b) 他非法离开斯里兰卡； 

(c) 他从荷兰回国，而荷兰是猛虎组织的筹款中心； 

(d) 他在国外提出过庇护申请； 

(e) 他有涉嫌或实际上是猛虎组织成员或支持者的案底； 

(f) 他在卡鲁纳派的兵营被拘留期间逃跑； 

(g) 他身上有虐待造成的伤疤； 

(h) 他曾被要求成为特别支队的线人。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的意见 

4.1  缔约国在 2015 年 10 月 13 日的普通照会中对申诉的可受理问题提出质疑。

缔约国认为，申诉人于 2015 年 4 月 15 日提出第二次庇护申请，移民归化局于

2015 年 4 月 21 日予以拒绝。申诉人又对移民归化局的决定申请司法复议，海牙

地方法院于 2015 年 5 月 18 日予以驳回。缔约国指出，申诉人再次对判决向国务

委员会提出上诉；但上诉提交过迟。缔约国称，国务委员会给了提交人机会，要

求证实迟交申诉的理由，但他没有那样做。结果，国务委员会于 2015 年 6 月 16

日宣布上诉不予受理，于是申诉人请求居留身份的诉讼程序即告结束。因此，根

据《公约》第 22 条第 5 款 b 项，因未用尽一切可用的国内补救办法，申诉不可

受理。 

  

 2 申诉人没有具体说明哪个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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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诉人对缔约国意见的评论 

5.1  申诉人在 2016 年 1 月 7 日提交的材料中反驳了缔约国关于上诉提交过迟的

说法。申诉人提到他最初的申诉，其中讲到他的上诉是按时寄出的，但国务委员

会收到时晚了一天。 

5.2  申诉人还称，国务委员会的上诉程序不是有效的补救办法，因为它不考虑

等候裁决结果。申诉人提到了欧洲人权法院 2007 年 1 月 11 日的一项裁决，其中

法院裁定该案可以受理，尽管申诉人没有向国务委员会提出上诉，因为他认为那

种上诉没有效果。3 

5.3  申诉人指出，根据《荷兰外国人法》第 30 条 a 款，国务委员会驳回所有未

提供新事实材料的上诉。因此，国务委员会将只决定申诉人补充医疗报告和斯里

兰卡情况的进一步信息是否构成新证据，而不审查案件实质问题。 

5.4  最后，申诉人提到他的律师无意收到的一个电子邮件，涉及他第一次的庇

护申请。在那封电子邮件中，移民归化局工作人员建议国务大臣不要对法院

2012 年 8 月 21 日的裁决提出上诉，因为移民归化局还没有讨论申诉人关于他两

次被捕的陈述是否可信的问题，因此两次逮捕应被视为可信。该雇员写道，他感

到遗憾的是，法院没有讲到申诉人的伤疤与他关于伤疤起因的说法之间的联系，

以及可能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第 3 条的问题，毕竟投诉人是泰米尔裔。 

  缔约国关于案情的意见 

6.1  缔约国在 2016 年 10 月 28 日的材料中提供了有关案件实质的资料。申诉人

于 2010 年 10 月 2 日进入荷兰，向荷兰当局报告，提出庇护申请。为他安排了时

间休息，准备他的庇护申请。2010 年 10 月 8 日，对申诉人进行了体检，确定他

是否可以接受面谈。2010 年 10 月 9 日，申诉人提交申请，要求给予临时庇护居

住许可，并在同一天接受了第一次面谈。在 2010 年 10 月 11 日的第二次面谈

中，申诉人有机会详细说明他的庇护申请。2011 年 1 月 27 日和 2011 年 3 月 1

日，又与申诉人进行了面谈，要求他说明离开原籍国的原因。面谈通过口译员的

帮助使用泰米尔语进行，谈话情况整理出报告。申诉人有机会对面谈报告做书面

的实质性修改和/或补充，他先后在 2010 年 10 月 10 日、2010 年 12 月 13 日和

2011 年 4 月 10 日提交了更正和补充。2011 年 5 月 14 日，申诉人得到书面通

知，缔约国准备拒绝他的庇护申请。同时给他机会对意向通知书做出书面答复，

他于 2011 年 6 月 27 日做出答复。2011 年 8 月 15 日做出决定，庇护申请遭到拒

绝。 

6.2  2011 年 9 月 12 日，申诉人向海牙地方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对拒绝庇护的决

定进行司法复议。复议请求于 2012 年 6 月 27 日在公开法庭审理。2012 年 8 月

21 日，法院宣布复审请求理由充分。 

6.3  2012 年 9 月 19 日，安全和司法国务大臣向国务委员会最高行政法院提起对

2012 年 8 月 21 日法院裁决的上诉。国务委员会于 2014 年 8 月 25 日做出裁决，

  

 3 见欧洲人权法院，Salah Sheekh 诉荷兰(第 1948/04 号申请)，2007 年 1 月 11 日的决定，第 121

段：“如果申请人能够提供相关的国内案例法或任何其他适当证据，显示他或她没有使用的

可用补救办法必然会失败，便不能认为申请人尚未用尽国内补救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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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上诉成立，推翻了海牙地方法院的裁决。做出该裁决后，申诉人的国内补救

办法已经用尽。 

6.4  2015 年 4 月 15 日，申诉人提交了新的临时庇护居留许可申请。同一天通过

翻译用泰米尔语与他进行了面谈。2015 年 4 月 17 日，通知申诉人，缔约国准备

拒绝他的庇护申请。2015 年 4 月 20 日，他就拒绝其庇护申请的意向通知书提交

了书面意见。2015 年 4 月 21 日，申诉人的第二次庇护申请被拒绝。 

6.5  2015 年 4 月 21 日，申诉人请求海牙地方法院对该决定进行复审。复审申请

于 2015 年 5 月 12 日在公开法庭审理。2015 年 5 月 18 日，法院宣布申请复审没

有根据。 

6.6  2015 年 5 月 27 日，申诉人向国务委员会最高行政法院提出上诉。根据

2015 年 6 月 16 日的判决，国务委员会宣布上诉不予受理。 

6.7  自这些诉讼结束后，申诉人没有再提出荷兰居留许可申请。 

6.8  缔约国指出，在申诉人的整个庇护程序中都做到了应有的注意，并充分考

虑到《公约》第 3 条。在庇护程序中与申诉人进行了多次面谈，问及他离开斯里

兰卡的事实和情况，以及为什么他相信如果返回斯里兰卡将受到违反《公约》第

3 条的待遇。 

6.9  缔约国还指出，虽然斯里兰卡的人权情况值得关注，但考虑到各方面公开

来源得到的信息，4 缔约国认为，没有理由得出结论，驱逐回斯里兰卡本身就带

有受到违反《公约》第 3 条待遇的风险。没有理由认为，每一个泰米尔人，不管

他们过去是否与猛虎组织有过联系，都将在返回斯里兰卡后受到违反《公约》第

3 条的待遇。委员会作出的多项决定表明，5 委员会仍然严重关切有关国家行为

体(军人和警察)广泛使用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的指称始终没

有间断，自 2009 年 5 月冲突结束以来这些行为在斯里兰卡的许多地方仍在继

续。然而，委员会没有理由认为，从总体情况可以推定，在斯里兰卡存在遭受酷

刑的真实和可预见的风险。即使申诉人有可能确曾受过酷刑，但仍有申诉人是否

真正面临受迫害风险的问题。指称过去受过酷刑，并不能自动构成现在也有受到

酷刑的风险，它只是确定申诉人现在是否有遭受酷刑风险的一个因素。其他相关

因素还有时间的迁移，6 原籍国的现况  7，和申诉人的个人情况等。8  申诉人有

义务提供足够证据，证明存在这样的风险并且直接涉及到他个人。 

  

 4 荷兰外交部，斯里兰卡国别报告(2014 年 10 月)；美利坚合众国，国务院，2015 年国家人权报

告：斯里兰卡(2016 年 4 月 13 日)；大赦国际，2015/16 年度报告：世界人权状况(2016 年 2 月

23 日)。 

 5 见 Sathurusinghe Dewage 诉澳大利亚(CAT/C/51/D/387/2009)；和 Sivagnanaratnam 诉丹麦

(CAT/C/51/D/429/2010)。 

 6 见 Y. 诉瑞士(CAT/C/50/D/431/2010)；S.S.S. 诉加拿大(CAT/C/35/D/245/2004)；T.A.诉瑞典 

(CAT/C/39/D/303/2006)；和 S.S. 诉荷兰(CAT/C/30/D/191/2001)。 

 7 见 X. 诉丹麦(CAT/C/53/D/458/2011)；和 Bakatu-Bia 诉瑞典(CAT/C/46/D/379/2009)。 

 8 见 K.K. 诉瑞士(CAT/C/31/D/186/2001)；和 Uttam Mondal 诉瑞典(CAT/C/46/D/338/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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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  欧洲人权法院的判例表明，9 在评估斯里兰卡泰米尔人的庇护申请时可以

考虑上述风险。法院还表示，自斯里兰卡冲突结束以来，寻求庇护被拒后返回斯

里兰卡的人，对他们的追查有所减少。10 只有当外国人能够证明当局对他或她

本人特别关注时，例如因为该人曾犯下刑事罪或是猛虎组织的重要成员时，才有

受到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第 3 条待遇的危险。法院裁定，虽然缔约国有责任调

查申诉人被驱逐后遭受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第 3 条待遇的风险，但它必须能够

对寻求庇护者的个人情况做出评估，而如果为证明庇护请求所作的陈述有理由令

人质疑申请人的可信度，便几乎不可能做出评估了。11 

6.11  缔约国认为，申诉人对他离开斯里兰卡所给出的具体原因不可信，即他曾

被斯里兰卡当局和卡鲁纳派逮捕过，而且因为他说朋友把武器藏在他父母家的花

园里，所以仍在受到通缉。 

6.12  缔约国强调，申诉人关于他在 2008 年首次被捕以及在 2009 年第二次被捕

的声明是可信的。根据他的档案，申诉人为支持他的庇护申请所讲述的事件叙述

前后不一，这一点已毫无疑义。除了时间顺序外，他关于那些事件的其他陈述还

是一致的，因此，缔约国认为，他对前两次逮捕的说明是可信的。缔约国还假

定，他第一次被捕后在斯里兰卡军队里受到殴打和酷刑。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申

诉人返回斯里兰卡后有面临遭受违反《公约》第 3 条待遇的风险。 

6.13  缔约国不相信他所谓 2009 年第三次遭到斯里兰卡陆军逮捕和 2010 年又被

卡鲁纳派逮捕的说法，原因据称是因为申诉人的朋友将武器藏在他父母家附近，

理由如下： 

(a) 在第二次面谈中，申诉人完全没有提到他的朋友在他家附近隐藏武器

一事，以及那与他被捕有什么关系。他说的很清楚，他不知道他的朋友做了什么

以及他为什么被监禁。只有在面谈后，申诉人才提到隐藏武器和那些武器与他被

捕的关系； 

(b) 申诉人解释了为什么没有说出这一情况，说他担心面谈报告将被送交

斯里兰卡当局，但这一解释难以令人信服，因为他提出了对当局其他指控，例如

2008 年受到酷刑和殴打的指控，以及他姐姐受到强奸和被杀害； 

(c) 申诉人不仅隐瞒了这些信息，而且关于他如何以及何时发现他朋友藏

匿武器的说法也是矛盾百出； 

(d) 申诉人讲述的一些关键内容，也存在多处前后不一的情况，表明他不

可能因所谓涉嫌为猛虎组织隐藏武器而被当局通缉； 

(e) 其他问题，例如，在他据称被卡鲁纳派关押期间轻而易举地逃跑，前

后两次持合法获得的护照离开斯里兰卡，之间又毫无困难地返回一次，都导致缔

约国得出结论：在一些对评估申请重要的问题上，存在严重的前后矛盾，不可信

  

 9 见欧洲人权法院，NA. 诉联合王国(application No. 25904/07)，judgment of 17 July 2008；J.K. 

诉法国 (application No. 7466/10)，decision of 7 April 2015；和 T.T.诉法国 (application No. 

8686/13)，decision of 7 April 2015。 

 10 同上，T.T. 诉法国；J.K. 诉法国；和 N. 等人诉联合王国(application No. 16458/12)，decision 

of 15 April 2014。 

 11 同上，D.N.W. 诉瑞典(application No. 29946/10) judgment of 6 December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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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陈述和不明确的问题。这些陈述对委员会审议如果申诉人返回斯里兰卡是否有

遭受酷刑风险十分重要。 

6.14  关于大赦国际进行的体检(医疗研究小组报告)，缔约国指出，大赦国际的

医生无法明确无误地确定，投诉人说在他第四次被捕期间因受到殴打留下的伤疤

是否确实是 2010 年因阿鲁纳派人员的虐待造成的。大赦国际的结论是，关于这

两处伤疤的检查结果“可能”与所描述的事件一致。缔约国还指出，鉴于大赦国

际报告中的措辞解释申诉人受伤的因果关系，留下的伤疤完全有可能与申诉人描

述的方式迥异。特别是考虑到体检是在申诉人进入缔约国一年多之后进行的，在

经过这么长的时间之后，已不可能再去确定疤痕已有多久。 

6.15  关于申诉人随第二次庇护申请一起提交的补充医疗报告(人权与医学研究所

出具)，缔约国认为，报告的结论措辞谨慎，并没有证明在申诉人的情况下，他

的医疗问题与他无法提供完整叙述之间存在真正的因果关系。人权与医学研究所

并没有直接检查申诉人本人，而是记述了申诉人档案中已知的主诉医疗问题。尽

管如此，申诉人无法对较次要的事项和某些细节做出完整和一致的陈述，并没有

用来对他做出不利结论。对他做出不利的结论，是因为他没有立即报告其叙事中

的一些关键部分，在这些事项上的陈述前后矛盾、模糊和不可信。 

6.16  缔约国认为，重要的是，申诉人坚持说他从未参加过猛虎组织。申诉人

说，他只是被迫出钱给猛虎组织，并像其他泰米尔人和店主一样，在“英雄日”

的时候在店里悬挂一些装饰品。他表示，他从未以任何方式参与过冲突。申诉人

还表示，在每次被捕后不久他即被释放，这表明当局并没有对他特别注意。 

6.17  关于申诉人声称他在 2008 年第一次被拘留后被要求成为斯里兰卡当局的

线人，缔约国指出，没有证据表明他的拒绝让他在当局那里陷入麻烦，只是在

2008 年再次被拘留，但不久即被释放。他在 2009 年 9 月获得国家护照的事实也

证明，他当时并不是当局的监视对象，也并没有像他声称的那样非法离开斯里兰

卡。 

6.18  缔约国指出，虽然申诉人的姐姐因据称参加猛虎组织在 1989 年被斯里兰

卡军队抓走，受到强奸和杀害，但这并不意味着如果申诉人返回斯里兰卡他必然

会因这些事件而遇到麻烦。对据称他兄弟于 2002 年被逮捕，情况也是如此。没

有证据表明他的兄弟或姐姐实际参加了猛虎组织或武装冲突。缔约国还指出，该

地区的每个泰米尔人都与猛虎组织有某种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如通过家庭成员。

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泰米尔人都有遭受违反《禁止酷刑公约》第 3 条待遇的危

险。 

  申诉人对缔约国关于案情意见的评论 

7.1  申诉人 2017 年 4 月 13 日的材料对缔约国的意见发表了他的评论。申诉人

质疑缔约国提及欧洲人权法院 2011 年至 2015 年作出的一系列判决，指出(a) 自

斯里兰卡冲突结束以来，寻求庇护遭拒后返回斯里兰卡的人，对他们的追查有所

减少；和(b) 只有在外国人能够证明当局具体对他或她本人感兴趣的情况下，才

有遭受违反《欧洲公约》第 3 条待遇的风险，例如，因为他或她犯有刑事罪行或

为猛虎组织的重要成员。申诉人指出，这些说法不符合斯里兰卡境内返回的泰米

尔人的情况。2014 年 10 月，人权事务委员会审议斯里兰卡的第五次定期报告，

在提交委员会的一份最新材料中，免于酷刑组织揭露，96%的酷刑受害人是泰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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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人。12 这些男人和妇女受到当局的拘留和酷刑，一个关键因素显然是与猛虎

组织的真实或假定的联系――无论是他们本人的关系还是(或)家人或熟人的关

系。那些直接参加猛虎组织的人通常是非作战人员，例如提供服务。免于酷刑组

织认为，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过去在任何层面与猛虎组织有实际或假定的联

系，但设法安全离开斯里兰卡，现在如果返回将面临酷刑危险。申诉人列出了其

他一些报告，显示战争结束后侵犯人权，特别是酷刑的情况有增无减。13 申诉

人认为，所有报告均表明，自斯里兰卡冲突结束以来，寻求庇护遭拒后返回斯里

兰卡的人，对他们的追查并未减少。事实上这些报告表明，仅仅怀疑与猛虎组织

有任何关系――不管多么牵强，多久之前，或是否本人，都足以在返回后引起当

局的追查。 

7.2  申诉人强调，大赦国际医学研究小组的报告指出，他曾在斯里兰卡遭受酷

刑似乎是合理的。报告的结论是，大部分伤疤和主诉的身体问题很可能与申诉人

的陈述有关，并且心理问题也可能与他的陈述有关。申诉人提到 M.C. 诉荷兰

案，委员会在该案中裁定，大赦国际的医检报告认为疤痕与申诉人的陈述一致，

因此是委员会做出决定的一个促成因素，尽管移民归化局的决定认为申诉人的陈

述不可信、含糊不清，与原籍国的总体情况相悖。14 

7.3  申诉人拒绝缔约国的说法，称在荷兰在庇护程序中自始至终对申诉人给予

充分注意，也充分考虑了《公约》第 3 条。他声称，在他的第二次庇护程序中便

没有做到充分注意，因为移民归化局决定，由于档案中并无新的资料，因此不再

重新考虑他们之前拒绝给予申诉人临时庇护居留许可的决定。海牙地方法院维持

了移民归化局的决定。然而，申诉人确实提交了一份补充医疗报告(人权和医学

研究所出具)，该报告的结论是，他的心理问题妨碍了他在接受移民归化局的面

谈时提出完整、连贯和一致的庇护陈述。人权和医学研究所的报告指出，遭受酷

刑或其他极端暴力的寻求庇护者，常常因为各种原因，包括记忆和集中注意力等

问题，在讲述所受到的暴力时会遇到困难。恐惧、难堪和不信任也是重要因素。

寻求庇护者经常试图忘记或对暴力保持沉默，也可能他们已经失去了(部分)记

忆。 

7.4  申诉人解释说，他没有告诉移民归化局他朋友隐藏武器一事，因为他担心

那样会牵扯到他和参与恐怖活动的问题，这会损害他的庇护申请，导致他被驱逐

回斯里兰卡。他指出，虽然他没有在 2010 年 10 月 11 日的面谈中说明此事，但

后来以书面更正提供了有关情况，又在 2010 年 12 月 13 日提交的报告中做了补

充，这是荷兰国内法所允许的。 

  

 12 见 See Freedom from Torture updated submission to the Human Rights Committee for the fifth 

periodic review of Sri Lanka in October 2014, p. 6. 

 13 例如见 The Bar Human Rights Committee of England and Wales (BHRC) and the International 

Truth and Justice Project — Sri Lanka, An Unfinished War： Torture and Sexual Violence in Sri 

Lanka 2009–2014 (2014)；  and Sri Lanka Campaign for Peace and Justice,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in Sri Lanka’s Northern Province, A legal analysis of post -war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March 2014).  

 14 CAT/C/56/D/569/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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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申诉人指出，所谓他轻松地从卡鲁纳派的手中逃脱，原因是他被关在一间

没有人的房子里，而不是在普通的监禁场所。另外，卡鲁纳派的人大多是泰米尔

人，他们可能会替他感到不平，于是对他的逃走睁眼闭眼。 

7.6  关于他前往印度和后来在 2010 年返回斯里兰卡，申诉人解释说，他能够做

这一点是因为他的父亲向一名人蛇支付了 150 万斯里兰卡卢比，设法为他安排了

护照和签证，又贿赂了边检人员。他列举了几份报告，其中描述了即使是高调的

猛虎组织成员也能通过行贿离开斯里兰卡的案例。15 在旅途中，他总是由一名

人蛇陪伴，总是有人在机场接送，确保他不会与当局出现任何问题。他能够离

开，返回并再次离开的事实，并不表明他没有受到斯里兰卡当局的通缉。 

  申诉人的补充评论 

8.1  2017 年 4 月 14 日和 18 日，申诉人又提交了补充意见。申诉人反反驳了缔

约国关于他从未参加猛虎组织的说法。他是，在猛虎组织与斯里兰卡政府 

(2002-2006 年)停火期间，只要猛虎组织有活动，他就在商店周围摆放各种猛虎

组织的饰物，如旗帜和海报等。他还说，他的行为被斯里兰卡当局拍照。他接着

说，他出钱给猛虎组织。停火结束后，他在 2008 年面对这些活动，被指控是猛

虎组织的同情者。这些活动都被斯里兰卡当局视为参加猛虎组织。 

8.2  申诉人还驳斥了缔约国说法，说既然给他发了护照，说明并没有不准他离

开居住地的禁令。申诉人提到荷兰外交部 2014 年 10 月 2 日关于斯里兰卡的国家

报告，报告说，在斯里兰卡可以买到假证件、图章、贴纸和表格。此外，腐败文

化和篡改登记和存档程序也很普遍，增加了登记和签发文件中不准确和欺诈的可

能。因此，给他发了护照这一事实并不表示没有禁止他离开居住地区或住所。 

8.3  申诉人还质疑缔约国的论点，认为斯里兰卡当局很清楚，很多从西方国家

返回的泰米尔人，大多来自斯里兰卡北部和东部地区，他们离开斯里兰卡是出于

经济原因。申诉人认为，斯里兰卡当局将认定他在国外申请过庇护，将他视为叛

徒，因为他会向西方国家当局诉说斯里兰卡侵犯人权的情况。荷兰博士后教育中

心每年发表政府关于国际人权程序的报告。该报告收录提交禁止酷刑委员会审议

的案件，包括申诉人的案件。这些信息可以在互联网上找到，因此斯里兰卡当局

可以获得。申诉人认为，如果他返回斯里兰卡，这将增加受到违反《公约》第 3

条所述待遇的风险。 

  缔约国的补充意见 

9.1  2017 年 8 月 1 日，缔约国就来文的实体问题提交了补充意见。缔约国重

申，申诉人需要证明他返回斯里兰卡后存在可预见的、真实的、个人的和现实的

遭受酷刑风险。缔约国驳斥了申诉人的争辩，说在评估斯里兰卡泰米尔人提出的

  

 15 例如见 International Truth and Justice Project — Sri Lanka, A Still Unfinished War： Sri Lanka’s 

Survivors of Torture and Sexual Violence 2009–2015 (June 2015) ，  pp. 25–26 ；  Danish 

Immigration Service, Human Rights and Security Issues concerning Tamils in Sri Lanka, Report from 

Danish Immigration Service’s fact -finding mission to Colombo, Sri Lanka, 19 June to 3 July 2010 

(October 2010)； and Schweizerische Flüchtlingshilfe (SFH)， “Sri Lanka： Gefährdun g rückkeh-

render tamilischer Personen–Auskunft der SFH-Länderanalyse” (June 2015)， p. 15 (in German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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庇护申请时使用的是过时判例和信息。缔约国指出，移民归化局和国内法院都根

据最新的原籍国信息，认真评估寻求庇护者的诉求。虽然注意到泰米尔人的总体

情况，特别是前猛虎组织成员的境况仍然令人担忧，但缔约国强调，斯里兰卡境

内已经出现一些积极的事态发展。斯里兰卡政府在解决侵犯人权行为有罪不罚方

面取得了明显的进展。斯政府设立了一个委员会，审查有关酷刑的指控，并采取

了预防措施。政府承诺，将废除《防范恐怖主义行为法》――前猛虎组织成员常

常根据该法受到拘留，代之以符合国际标准的立法。尽管斯里兰卡的人权状况仍

有令人担忧之处，但从各种公开来源得到的信息看，没有理由认为每一个泰米尔

人，无论他们过去是否与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有过联系，在回到斯里兰卡

后都将受到违反《公约》第 3 条的待遇。因此，缔约国认为，根据最新报告披露

的信息和申诉人引述的报告所载的信息，没有任何理由对泰米尔人的庇护申请做

出有别于 2016 年 10 月 28 日意见的评估。 

9.2  缔约国注意到申诉人的解释，为什么他没有提供据称他朋友藏匿武器的情

况。缔约国还指出，申诉人再次改变了他对此事的陈述，因此认为，如果能够说

明什么的话，它只能进一步降低申诉人有关该事件说法的可信度。 

9.3  缔约国认为，申诉人声称他的情况与其家人的情况有所不同，原因是他曾

经被逮捕过，而且他还在店里挂过与猛虎组织活动有关的装饰，这些说法难以令

人信服。缔约国认为，斯里兰卡当局在发现隐藏武器后进行的调查中，不可能不

对申诉人的所有家庭成员是否参与其中进行调查。 

9.4  申诉人声称缔约国只字不提大赦国际关于他心理问题的医疗调查结果，对

此，缔约国重申，申诉人无法对较次要的事项作出完整和一致的陈述，并没形成

有对他任何不利的结论。但认为，他没有立即报告他的陈述中一些对他不利的关

键部分，而之后又对这些事件作了各种相互矛盾、模糊和令人难以置信的陈述，

尽管这些事件对他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是他离开斯里兰卡的主要原因。 

9.5  最后，缔约国指出，即使接受申诉人的说法，据称在他第三次和第四次被

捕期间受到虐待，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在时隔七年多之后，在他返回斯里兰卡后

还有受到这种待遇的真实危险。鉴于已经过去了如此长的时间，申诉人没有参与

隐藏武器，也没有新的证据表明他在斯里兰卡或在国外的移民社区积极支持猛虎

组织，或在其他方面被视为可能在斯里兰卡重新点燃冲突的危险人物，缔约国认

为，如果申诉人返回原籍国，将不会在斯里兰卡当局方面遇到什么麻烦。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审议可否受理 

10.1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请求之前，委员会必须决定来文是否符合《公约》

第 22 条规定的受理条件。按照《公约》第 22 条第 5 款(a)项的要求，委员会已

确定同一事项过去和现在均未受到另一国际调查程序或解决办法的审查。 

10.2  委员会回顾，根据《公约》第 22 条第 5 款(b)项，除非已确定申诉人已用

尽所有国内补救办法，否则不应审议其提交的任何来文。委员会注意到，在本案

中，缔约国认为申诉人并未用尽所有国内补救办法，因为他没有就拒绝庇护申请

向国务委员会最高行政法院提出上诉。委员会还注意到申诉人的争辩，他在截止

日期的最后一天寄出他的上诉，国务委员会是在第二天收到的。委员会还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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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国务委员会给了申诉人机会，证明上诉迟交的原因，但申诉人没有说服国务

委员会，错过提交上诉截至期限有正当理由。 

10.3  委员会注意到申诉人的论点，即国务委员会的上诉程序不是有效的补救办

法，因为它不会自动停止驱逐程序，并且一律驳回未提供新事实的上诉。因此，

向国务委员会提出上诉只是一种形式，而不是可获得补救的程序。 

10.4  委员会认为，仅仅怀疑一项补救措施的有效性并不能免除申诉人寻求用尽

补救措施的责任。由于本人的迟误――且并不能归咎于缔约国，而没有寻求补

救，却争辩说它是无效的，便更难以令委员会对之表示信服。在这种情况下，委

员会认为，根据《公约》第 22 条第 5 款(b)项，申诉未用尽国内补救办法，不可

受理。 

11.  因此，委员会决定： 

(a) 根据《公约》第 22 条第 5 款(b)项，申诉不可受理； 

(b) 将本决定通知申诉人和缔约国。 

     

 


